





湖 南 省 益 阳 市 赫 山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
(2022)湘0903诉前调确348号


申请人：张丽，女，1986年10月2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 南省冷水江市金竹山镇杨源村5 组 0 0 7 号，身份证号码 432502198610282382。
委托代理人：夏海波，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，代理权限 为特别授权。
申请人：何激流，男，1990年2月1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 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苏家村唐家湾村民组，身份证号码 430903199002145414。
本院于2022年12月9日受理申请人张丽与申请人何激流关 于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申请并进行了审查。现已审查终结。
申请人张丽与被申请人何激流合同纠纷一案，于2022年12  月9日经益阳市兰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，达成如下调解协议：
一、何激流确认应退还张丽办理购房业务款25000元；
二、何激流于2022年12月12日前向张丽支付2000元， 于2022年12月31 日前向张丽支付13000元，于2023年2月 28日前向张丽支付10000元；
三 、若何激流未按本协议第二项约定的期限履行偿还义务， 张丽有权就何激流所欠剩余款项向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，并按全国银行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利息(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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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欠剩余款项为基数，从违约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);
四 、其他无异议。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申请人达成的上述调解协议，符合司法确 认协议的法定条件。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， 裁定如下：
申请人张丽与申请人何激流于2022年12月9日经益阳市兰 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。
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。 一方当事人 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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